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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2）粤 0608 破申 16 号

申请人：刘乃燊，男，1992 年 8 月 17 日出生，汉族，

住广东省雷州市雷城街道后田园村 93 号 1 栋 102 房，公民

身份号码 440882199208170334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宗新，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邱权超，广东金石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佛山市高明区百盈源物业租赁管理有限公

司，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文明路 340 号 C 座 3A

之一号商铺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83041114634。

法定代表人：梁波。

2022 年 12 月 13 日，刘乃燊以佛山市高明区百盈源物业

租赁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百盈源公司）无法清偿到期债

务、资不抵债为由向本院申请对百盈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通知了百盈源公司，百盈源公司

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：刘乃燊诉百盈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

2021 年 4 月 7 日作出（2021）粤 0608 民初 518 号民事调解

书，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如下：一、百盈源公司确认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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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原告刘乃燊收购款 300000 元，该款分六期支付，从 2021

年 4 月起每月 20 日前向原告刘乃燊支付 50000 元，直至全

部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，上述款项支付至原告刘乃燊指定的

银行账户(户名：韩云，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，账号：

6222083602010317664)；二、如果百盈源公司有任何一期没

有按照第一项约定按时支付款项，刘乃燊有权就剩余未支付

款项和利息(利息以未支付款项为本金，按照全国银行间同

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，从逾期之日开始

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)申请人民法院一次性强制执行；三、

如果百盈源公司支付完毕后，刘乃燊和百盈源公司不得再就

本案纠纷互相追究责任；四、本案诉讼费 2900 元，由百盈

源公司负担，百盈源公司同意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支付至

刘乃燊指定的银行账户(户名：韩云，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

行，账号：6222083602010317664)。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

调解协议的内容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法

律效力。因百盈源公司未履行上述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刘

乃燊申请强制执行，本院立案受理，案号为（2021）粤 0608

执 2881 号。

2021 年 12 月 23 日，本院作出（2021）粤 0608 执 2881

号执行裁定书，载明：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扣划了被执

行人百盈源公司名下银行存款共计 89897.13 元。经查，以

百盈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共有 8 件，分配情况详见

下表。（注：申请人刘乃燊，执行标的为 260000 元，应退

执行款 11200 元）此外，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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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财产。本院向申请执行人告知了本案的详细执行情况，申

请执行人没有提交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，对终结本

次执行程序表示同意。法院认为：经本院穷尽执行措施，未

发现被执行人在本辖区内还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本院已发布

限制消费令，本案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，应依法终

结本案的本次执行程序，故裁定如下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
另查明，百盈源公司位于佛山市高明区内，是有限责任

公司，于 2014 年 6 月 12 日成立，登记机关为佛山市高明区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三条：

“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”及第七条第二

款：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

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”的规定，本案

中，被申请人百盈源公司的住所地位于佛山市高明区，本院

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。申请人刘乃燊对被申请人百盈源公

司享有的债权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，被申请人百盈源公司

应向申请人刘乃燊履行还款义务，但经过执行程序，刘乃燊

的债权仍未得到完全清偿。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，现百盈源

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

其已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的破产原因。

因此，申请人刘乃燊向本院申请宣告被申请人百盈源公司破

产的理由成立，本院依法受理其提出的破产申请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

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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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申请人刘乃燊对被申请人佛山市高明区百盈源物

业租赁管理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判 长 吴方敏

审 判 员 黄永军

审 判 员 汪玲霞

二○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法 官 助 理 薛韵莹

书 记 员 薛韵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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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适用法律条文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

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

债务。

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

能的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第三条 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第七条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

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

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

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，资产不足以

清偿债务的，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

产清算。

第十条 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

申请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债务人。债务人对申请有异议的，应

当自收到人民法院的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。人

民法院应当自异议期满之日起十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
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

日起十五日内裁定是否受理。

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前两款规定的裁定受理期限的，经

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日。


